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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新聞稿 

發稿日期：114 年 9 月 5 日 

發稿單位：保護司 

連 絡 人：賴玥蓉科長 

連絡電話：(02)2191-0189 轉 7350  編號：057 

犯保花蓮分會拓展司法保護醫療關懷聯盟 

攜手慈濟、門諾、國軍花蓮總醫院加倍守護被害人 

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（下稱犯保協會）花蓮分

會於今（114）年 9 月 5 日與花蓮慈濟醫院、門諾醫院共同

合作簽署「司法保護醫療關懷聯盟成果發表暨服務拓展

MOU」儀式，本部保護司洪信旭司長、犯保協會張斗輝董事

長及花蓮縣政府衛生局副局長鍾美珠共同出席見證，展現對

於公私協力守護犯罪被害人的高度重視。 

回顧去年，犯保協會花蓮分會與花蓮縣政府衛生局、醫

師三公會、十三鄉鎮市衛生所、身心及健康成癮防治所及 36

間社區診所成立「司法保護醫療關懷聯盟」，以社區醫療群為

基礎提升醫療資源布建密度，提供犯罪被害家庭免付掛號費、

酌減部分負擔的實質協助，為經濟弱勢或面臨長期經濟需求

之犯罪被害家庭減輕醫療負擔，實際減輕經濟弱勢或具有長

期醫療需求家庭的負擔，廣受肯定。 

今年進一步拓展合作能量，特別邀請東部唯一醫學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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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花蓮慈濟醫院，以及區域醫院─門諾醫院加入，建構更完整

的醫療照護網絡。透過「街頭巷尾醫療照顧、減免費用經濟

保護、次數不限關懷無限、醫院加入加倍守護」的行動宗旨，

共同打造堅實的司法保護醫療關懷系統。 

本部鄭部長向來重視柔性司法政策之落實，特別指派本

部保護司洪司長代表與會。洪司長致詞時表示，犯罪被害人

不應因遭逢犯罪被害事件而被推向醫療邊緣，國家有責任讓

他們在需要時，能安心踏入診間，獲得適切醫療與溫暖守護。

司法醫療關懷聯盟正是柔性司法的具體展現，透過跨領域合

作，為被害人提供更人性化的支持。 

強化對於重傷犯罪被害人之協助措施是犯罪被害人權

益保障法修法的一大重點，本次活動特別邀請曾由花蓮分會

與花蓮慈濟醫院共案服務的重傷被害人現身分享其復原歷

程與獲得支持的心情。這份經驗不僅象徵跨單位合作的成果，

更將作為未來深化保護服務的藍圖，本部亦將持續督導犯保

協會深化與醫療、社福及司法資源的合作，建構更堅實的安

全網，持續完善重傷被害人的醫療與社會支持體系，讓每一

位犯罪被害人都能獲得即時、全面與溫暖的守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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